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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涉及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保荐人”）、中航证券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保荐人”）作为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信金属”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保荐人和持

续督导机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就中信金属 2024 年度涉及中

信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财务”）关联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交易背景情况 

公司和中信财务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订立了金融服务协议。根据金融服务

协议，中信财务已同意在自 2023 年 10 月 27 日开始的三年期间按照协议约定为

公司提供相关金融服务。 

（二）中信财务的基本情况 

1、中信财务注册地、组织形式和总部地址 

中 信 财 务 成 立 于 2012 年 11 月 19 日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110000717834635Q。注册地为北京市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京城大厦低层栋B

座2层，法定代表人为张云亭。公司于2021年08月18日取得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

局北京监管局换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以下简称“《金融许可证》”）

（机构编码为L0163H211000001）。 

中信财务注册资本为661,160.00万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国中信有限公司 283,870.29 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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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中信泰富有限公司 173,387.79 26.23 

中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83,491.26 12.63 

中信戴卡股份有限公司 25,047.38 3.79 

中信重工开诚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19,072.65 2.88 

中信兴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7,338.78 2.62 

洛阳中重自动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5,604.90 2.36 

中信医疗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北京中信国际大厦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8,669.39 1.31 

中信兴业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中国市政工程中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中信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8,669.39 1.31 

合计 661,160.00 100.00 

注：上述表格中数据尾数差异，系计算中四舍五入所致。 

2、经营范围 

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不得从事国

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经营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信财务资产总额508.55亿元；负债总额424.28亿

元；所有者权益合计84.26亿元，其中：实收资本66.12亿元、盈余公积6.02亿元、

一般风险准备5.18亿元，未分配利润6.89亿元。 

2024年度中信财务实现营业总收入10.89亿元；实现利润总额9.53亿元；实

现税后净利润7.61亿元。 

二、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及条款 

（一）存款业务 

中信财务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时，存款利率不得低于同期同类型存款由中国

人民银行所定的基准利率，实际执行利率原则上不低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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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同档次存款利率。 

（二）结算业务 

中信财务为公司提供结算服务，结算费用按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执行，收取

的费用应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提供的同类服务费标准。 

（三）综合授信业务 

中信财务根据公司经营和发展需要，为公司提供综合授信服务，包括但不限

于贷款、贸易融资、票据承兑、票据贴现、保函、即期结售汇等资金融通业务。

其中：（1）中信财务向公司提供的人民币贷款、贸易融资等利率参考中国人民

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实际执行

利率原则上不高于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向公司提供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2）

中信财务向公司提供的外币贷款、贸易融资等利率参考TERM SOFR（前瞻性期

限担保隔夜融资期限利率）等公开市场指导利率，实际执行利率原则上不高于国

内其他金融机构向公司提供的同期同币种贷款利率；（3）中信财务向公司提供

贴现服务时，贴现利率不得高于同期同类型市场贴现利率。 

（四）委托贷款业务 

中信财务就提供委托贷款服务所收取的费用，凡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同

类金融服务收费标准的，应符合相关规定，中信财务承诺收费标准应不高于国内

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水平。 

（五）其他金融服务 

中信财务向公司办理其他金融服务时，收费不得高于同期同类型金融服务由

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收费标准（如适用），及国内其他金融机构同等业务费用

水平。 

三、经会计师审计的中信金属 2024年度涉及中信财务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信永中和”）出

具的 XYZH/2025BJAA7B0214《关于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涉及财

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的专项说明》，信永中和审计了中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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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的 2024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

表、2024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

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5 年 3 月 25 日出具了

XYZH/2025BJAA7B0217 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中信金属编制了《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涉及财务公司关联交易的存款、贷款等金融业务汇总表》（以下简称

“汇总表”）。 

信永中和核对了汇总表所载项目金额与审计中信金属 2024年度财务报表时

公司提供的会计资料和经审计的财务报表的相关内容，在所有重大方面没有发现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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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公司与中信财务的关联交易情况汇总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年初余额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余额 
收取或支付 

利息、手续费 

一、存放于中信财务公司存款 1,598,035,110.85 65,088,136,397.48 65,835,246,062.72 850,925,445.61 12,694,865.49 

二、向中信财务公司借款 1,800,456,030.91 2,811,059,514.44 4,008,325,180.86 603,190,364.49 54,907,148.58 

三、向中信财务公司的票据贴现 - 174,583,599.83 174,583,599.83 - 601,227.37 

四、向中信财务公司取得的授信 7,500,000,000.00 - - 7,500,000,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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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司关于中信财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公司通过查验中信财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件

资料，并审阅了中信财务2024年度经审计的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等

财务报表，对中信财务的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

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对中信财务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公司

认为： 

（一）中信财务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 

（二）未发现中信财务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况，

各项监管指标均符合该办法的规定要求。 

（三）未发现中信财务截至2024年12月31日存在与其经营资质、业务和风

险状况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重大设计缺陷和执行缺陷。 

（四）中信财务运营合规，资金充裕，内控健全，资产质量良好，资本充足

率较高，公司与中信财务之间发生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的风险可控。 

五、公司关于中信财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公司已制定关于中信财务的风险处置预案，主要内容如下： 

“第七条 公司在财务公司提供金融服务期间，财务公司出现下列规定的任

一情形时，工作小组应立即启动风险处置程序，同时报告领导工作组和公司董事

会及时履行相应的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一）财务公司出现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中第21条、第22条，

或第23条规定的情形； 

（二）财务公司任何一个监管指标不符合《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第

34条规定的要求； 

（三）财务公司对单一股东发放贷款余额超过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的50％

或该股东对财务公司的出资额，但未向监管报告的； 

（四）财务公司发生挤兑事件、到期债务不能支付、大额贷款逾期、重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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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系统严重故障、被抢劫或诈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被有权机关采取强制措施

或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时； 

（五）发生可能影响财务公司正常经营的重大机构变动、股权交易或者经营

风险等事项； 

（六）财务公司的股东对财务公司的负债逾期一年以上未偿还； 

（七）财务公司当年亏损超过注册资本金的30%或连续3年亏损超过注册资

本金的10%； 

（八）财务公司出现严重支付危机； 

（九）财务公司因违法违规受到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监管部门的

重大行政处罚； 

（十）财务公司被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责令进行整顿； 

（十一）其他有可能对公司存放资金带来安全隐患的事项。 

第八条 工作小组启动应急处置程序，组织人员敦促财务公司提供详细情况

说明，必要时进驻现场调查发生交易风险等相关风险的原因，并根据风险起因和

风险状况制定风险应急处置方案。风险应急处置方案应当根据风险情况的变化以

及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补充。风险应急处置方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明确应采取的措施，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应达到的目标； 

（二）明确各项化解风险措施的组织实施方案； 

（三）落实化解风险措施情况的督查和指导。 

第九条 针对出现的风险，公司应与财务公司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寻求解决

风险的办法。具体措施包括且不限于： 

（一）公司必要时应要求财务公司视情况暂缓或停止发放新增贷款，组织回

收资金； 

（二）对拆放同业的资金不论到期与否，一律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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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未到期的贷款寻求机会转让给其他金融机构，及时收回贷款本息。 

第十条 突发性金融服务风险平息后，领导工作组联合财务公司对风险产生

的原因、造成的后果进行认真分析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更加有效地做好风

险防范和处置工作，并重新评估财务公司的风险状况，必要时调整存款比例及其

他交易规模。如前次事项影响风险的因素仍未能消除，则择机撤出全部存款并终

止其他交易。 

第十一条 领导工作组应对财务公司的经营情况、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活动

进行重新评估，根据评估结论，重新审议与财务公司的金融业务。” 

经核查，2024年度公司未发生相关风险事项，无需执行相关风险处置措施。 

六、本次关联交易所履行的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3年8月25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财务有限公

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于2023

年9月25日召开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中信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

股东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公司在《中信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信财务有限公司续签<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中对与中信财务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及相关关联交易

情况进行披露。 

经核查，公司与中信财务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及实施相关关联交易均履行

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中信金属与中信财务签署的《金融服务协议》条款完

备。2024年度，中信财务严格按照《金融服务协议》约定的服务内容与中信金属

开展有关交易，相关交易定价符合协议约定，未发生交易额度超过协议约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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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履行情况良好。中信财务严格按照《风险处置预案》规定开展相关业务，严

格把控风险，未发生风险事件。中信金属有关《金融服务协议》《风险处置预案》

的相关信息披露具备真实性。综上，保荐人对公司前述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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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信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涉及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孙鹏飞                张  欢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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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中信金属股

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涉及中信财务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                                     

余见孝                杨  滔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一、基本情况
	（一）交易背景情况
	（二）中信财务的基本情况

	二、金融服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及条款
	（一）存款业务
	（二）结算业务
	（三）综合授信业务
	（四）委托贷款业务
	（五）其他金融服务

	三、经会计师审计的中信金属2024年度涉及中信财务关联交易情况
	四、公司关于中信财务的风险持续评估报告
	五、公司关于中信财务的风险处置预案
	六、本次关联交易所履行的审议程序与信息披露情况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